青海西互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挂牌督办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青海西互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互公司)工程建设安全生产挂牌督办工作，有效减少、消除事故隐患，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根据省厅的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西互高速公路工程施工期间开展的安全生产挂牌督办工作。
第二章 督办范围
第三条 西互公司安全管理部根据职责分工和管理权限，负责西宁至互助一级公路扩能改造工程安全生产挂牌督办的管理工作(以下简称“挂牌督办部门”)。
　  第四条 被挂牌督办的施工、监理、检测等生产单位(以下简称“被挂牌督办单位”)，应当按照挂牌督办部门的要求组织开展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整改工作。
第三章 督办程序
第五条 挂牌督办程序包括：核实挂牌督办信息、送达挂牌督办通知书、督促整改、核销。
　  第六条 西互公司安全部对下列事项实施挂牌督办：
　　(一)省厅或省厅安委会督办整改的安全生产事项；
　　(二)发生生产安全责任事故，需督促进行整改的；
　　(三)存在事故隐患，需重点督促进行整改的；
(四)存在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和管理问题，需重点督促进行整改的；
(五)按照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分级判定指南，确定为较大及以上事故隐患等级的。
　　第七条 挂牌督办信息来源包括：施工单位报告的；挂牌督办部门检查中发现的；上级管理部门责成挂牌督办的；公众举报、新闻媒体报道或其他渠道反映，并经查实的。
　　第八条 挂牌督办通知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被挂牌督办单位名称；事故或安全生产隐患名称；督办内容；整改要求；办理期限。
　　第九条 被挂牌督办单位应当根据挂牌督办通知书的要求，及时制定整改方案，并将整改方案报送挂牌督办部门备案。整改方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整改的目标和任务；整改技术方案和整改期的安全保障措施；经费和物资保障措施；整改责任部门和人员；整改时限及节点要求；应急处置措施；跟踪督办及验收部门和人员。　　
第十条 被挂牌督办单位应当按照挂牌督办整改方案，开展整改工作，并接受挂牌督办部门的监督检查；完成整改后，应当向挂牌督办部门提交整改报告。
第十一条 挂牌督办部门应当对被挂牌单位整改情况进行核实，并根据核实情况书面下发予以核销或不予以核销通知；对不予以核销的应当说明理由，并责令继续整改。
第十二条 被挂牌单位非自身原因导致不能按期完成整改的，应当说明原因，制定安全防范、保障措施和相应的应急处置措施，并报挂牌督办部门。
　　第十三条 挂牌督办部门将安全生产重点监管或检查对象列入督办范围，实行“红、黄、灰”挂牌督办。；按挂牌督办通知书要求进行了整改者实行“灰”牌。按挂牌督办通知书要求经1次整改仍不符合安全生产要求者实行“黄”牌，给予违约处理。对未按挂牌督办通知书要求进行整改或经2次以上整改仍不符合安全生产要求的单位，情节严重者“红”牌，给予违约和安全生产约谈处理。
第十四条 挂牌督办与信用评价相挂钩，红牌2分，黄牌1分，灰牌0.5分。
第十五条 挂牌督办部门按规定做好档案管理工作,建立挂牌督办管理档案。
第十六条 经整改申请进行验收合格后，取消挂牌。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青海西互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安全管理部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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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安全生产重大隐患挂牌督办通知书
               西互公司(20   年)  号    灰
黄
红


                 
	被挂牌督办
单位名称
	

	事故或安全生产隐患名称
	

	督办内容
	

	

整改要求
和整改期限


	


	检查人员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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